附件1

 广州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出版形式规范

一、报型出版物
（一）版头及靠近版头位置刊载如下事项
1.出版物名称。用规范汉字，其字号大小相同。
2.准印证号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准印证：（粤A）L××××号”。
3.编印单位名称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编印单位：×××”。
4.内部资料标识。统一标示为：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。
5.期号。即期数、总期数，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期数指本年度编印的期数；总期数指历年历期编印的累加期数。统一标示为：××××年第×期（总第×期）。
6.印刷日期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印刷日期：××××年×月×日”。
7.印刷期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印刷期数：×期/年（×）”。如“印刷期数：4期/年（季）”、“印刷期数：6期/年（双月）”等。
8.星期数。用汉字标示。统一标示为：星期×。如“星期一”。
9.总版数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统一标示为：本期共×版。如“本期共4版”。
（二）最后一版下方位置刊载如下事项
1.发送对象。一般为本单位内部职工，如编印单位是行业协会的，一般为协会会员单位职工或本行业、本系统单位职工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发送对象：××××”。
2.印数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，统一标示为：“印数：××份”。
3.编辑部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。
4.印刷单位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。
5.总编辑（主编或编辑部主任）姓名。 
（三）其他版面刊载如下事项
1.版序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，从第2版到N版，分别在版面上方位置标示。
2.印刷日期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，从第2版到N版，分别在版面上方位置标示。
3.星期数。用汉字标示，从第2版到N版，分别在版面上方位置标示。
二、刊型出版物
（一）封面位置刊载如下事项
1.出版物名称。用规范汉字，其字号大小相同。
2.准印证号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准印证：（粤A）L××××号”。
3.编印单位名称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编印单位：×××”。
4.内部资料标识。统一标示为：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。
5.期号。即期数、总期数，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期数指本年度编印的期数；总期数指历年历期编印的累加期数。统一标示为：××××年第×期（总第×期）。
6.印刷日期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印刷日期：××××年×月×日”。
（2） 版权页刊载如下事项
1.编印单位名称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编印单位：×××”。
2.准印证号。用全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准印证：（粤A）L××××号”。
3.内部资料标识。统一标示为：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。
4.期号。即期数、总期数，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期数指本年度出版的期数；总期数指历年历期编印的累加期数。统一标示为：××××年第×期（总第×期）。
5.印刷日期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印刷日期：××××年×月×日”。
6.发送对象。一般为本单位内部职工，如编印单位是行业协会的，一般为协会会员单位职工或本行业、本系统单位职工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发送对象：××××”。
7.印数。用阿拉伯数字标示,统一标示为：“印数：××份”。
8.编辑部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。
9.印刷单位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。
10.出版物名称。用规范汉字，其字号大小相同。
11.印刷期数。统一标示为：“印刷期数：×期/年（×）”。如“印刷期数：4期/年（季）”、“印刷期数：6期/年（双月）”等。
12.总编辑（主编或编辑部主任）姓名。 
三、其他要求
1.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2.刊载文章、图片须署名；转发文章须注明出处；不得刊登广告（含软文广告）；不得使用“××报”、“××刊”或“××杂志”、“记者××”、“期刊社”、“杂志社”、“刊号”等字样，不得在内文中以“本报”、“本刊”自称。
3.本规范未尽事宜，按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、《印刷管理条例》及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4.本规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如与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不符，按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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